
突泉县 2025 年设施农业建设项目
实施方案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突泉县 2025 年设施农业建设项目

2、建设性质：新建

3、主管部门：突泉县人民政府

4、责任单位：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

5、实施地点：突泉县太平乡福利村村

6、建设内容和规模：项目总投资 350 万元，主要在福

利村建设设施农业园区，占地面积约为 1 万平方米，计划建

设大棚 6 栋，及其附属设施。

7、项目资金：350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治区级衔接资金。

二、项目建设背景、可行性和必要性

1、项目建设背景

（1）政策支持：国家及地方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

鼓励发展设施农业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。

（2）产业需求：福利村传统农业效益低，及需通过设

施农业实现产业升级，满足市场对高品质、反季节农产品的

需求。

（3）区位优势：项目选址位于 309 省道东侧，交通便

利，便于农产品运输和销售，周边无工业污染，适宜发展绿

色农业。

2、项目建设可行性 ：



暖棚种植技术成熟，可引入自动化温控、节水灌溉等设

备，降低管理成本。本地及周边城市对蔬菜、花卉、瓜果等

农产品需求旺盛，项目产品具备稳定销售渠道。

3、项目建设必要性：

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30 万元，带动村集体年增收

10 万元以上，参与农户户均增收 1500 元。项目实施后可为

村民提供 30 个长期就业岗位，季节性临时岗位 50 个，缓解

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。设施农业节水节肥，减少面源污染，

符合绿色农业发展要求。

三、项目建设方案

总投资 350 万元，主要在福利村建设设施农业园区，占

地面积约为 1 万平方米，计划建设大棚 6 栋，及其附属设施。

四、项目时间进度

（一）前期准备

项目计划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编制、立项、规

划设计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

2025 年 7 月 1 日-2025 年 10 月 30 日：进行项目工程施

工。

（三）验收移交

2025 年 11 月 1 日-2025 年 11 月 31 日：项目工程竣工

验收、投入使用。

五、项目成本估算

建设暖棚 5000 平方米，每平方米 600 元，共计 300 万



元；配套附属设施 50 万元。

六、利益联结机制

项目完成后将该暖棚交付给福利村合作社经营运营，村

集体年增收 10 万元以上。同时有效促进福利村种植业经济

发展，暖棚的运营为村民提供相应的务工岗位，每年可提供

固定岗位 30 个，季节性临时岗位 50 个，户均年增收 1500

元以上。

七、效益分析（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重要的效益进行

描述）

1、经济效益：采用“村集体+企业+农户”合作模式，

种植反季节蔬菜、花卉。预计年产蔬菜瓜果 20 吨，年销售

收入 30 万元。村集体年增收 10 万元以上，参与农户户均增

收 1500 元。产品主要通过周边市场、线上电商平台及企业

合作销售，确保销售渠道多样化，降低市场风险。引入现代

农业技术，包括智能温控、灌溉系统等，提高作物产量和品

质，同时降低运营成本。

2、社会效益：项目建设过程中和使用以后可提供 30 个

固定岗位（管理、种植、分拣），季节性临时岗位 50 个。项

目实施后有效带动周边餐饮、物流等产业发展，形成农业产

业链。

3、可持续影响：通过技术培训提升农民技能，增强乡

村产业自我发展能力。促进当地农业产业升级，推动农业现

代化进程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。引入现代农业管理理念，

优化农业生产流程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。



八、风险控制

资金渠道来源安全保障，并按县级统管、乡镇辖管、村

级直管的三级责任体系进行监管，确保投资切实投入到项目

中。

九、项目后续管理

项目建设完成后，权属为福利村集体所有，村委会为项

目管护直接责任单位，对本项目负有管护责任，定期对项目

日常运营情况进行检查。项目所在村的负责人为项目管护第

一责任人，广泛接受全社会对项目实施及管护工作的监督检

查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要积极制止并及时举报，如涉及换届及

其他情况任免的，由新一届的自然村负责人作为项目管护第

一责任人。


